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預定執行數 已執行數 計畫內容 辦理情形

花蓮縣○二○六地震災害慰問

金發放實施計畫(其中指定用

途4,240萬)

146,635,000 146,635,000 (已結案，表B案17)

(1)死亡慰問金 80,590,000 80,590,000 罹難者每人500萬元。(含法定項目) 死亡17人，已發放17人。

(2)重傷慰問金 4,600,000 4,600,000 醫院檢傷分級1、2級每人20萬元。 發放23人

(3)中傷慰問金 4,950,000 4,950,000 醫院檢傷分級3級每人3萬元。 發放165人

(4)輕傷慰問金 235,000 235,000 醫院檢傷分級4、5級每人5千元。 發放47人

(5)受災戶慰問金 43,000,000 43,000,000 實際居住且因0206地震致建物不堪居住之住戶每戶20萬元整。 已發215戶。

(6)影響生活慰問金 13,260,000 13,260,000

針對○二○六地震大樓建築物危樓拆除期間經本府公告警戒區內或

經本府建設單位評估因拆除清運而確實受影響範圍內之實際住戶，

發放影響生活慰問金每戶新臺幣2萬元。

影響生活慰問金已發663戶。

2 社會處

花蓮縣0206地震受災民眾生活

扶助實施計畫(其中指定用途

2,000萬)

60,480,000 59,040,000

1.針對0206地震後不堪居住之建築物或經本府緊急動員人員判定危

險建物且要求不得繼續居住家戶之實際房屋所有權人及實際居住者

，提供生活扶助金每月1萬元，救助2年，扶助期間為107年3月1日至

109年2月28日止。

2.其中指定用途2,000萬補助所有權人。

(1)242戶，每月1萬元，補助24個月，發放5,808萬元。

(2)8戶，每月5,000元(因共同持分)，補助24個月，發放96萬

元。

(已結案，表B案2)

3 社會處
花蓮縣0206地震受傷者醫療照

顧補助實施計畫
500,000 386,903

0206地震傷患醫療費用部分負擔、醫師評估有必要之醫療、住院期

間看護費及膳食、必要耗材及輔具等費用。

已發4件。

(已結案，表B案3)

4 社會處
花蓮縣0206震災警戒區安全撤

離戶短期安置實施計畫
1,264,000 1,264,000

因應○二○六地震危險警戒區域內之住戶、倒塌危樓拆除之週邊住

戶及鑑定評估為紅黃單危樓之住戶而緊急撤離保全其生命，短期安

置於飯店之經費。

107年2月12日至5月31日核銷126萬4,000元，合計撥付1,001間

次。

(已結案，表B案18)

建設處 700,114,848 688,609,219

1.異地重建方案：入住安心住宅。

2.重建救助金：每坪11萬元發給。(參採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及

桃園市公開招標之公共住宅等平均單價訂定。)

「0206地震捐款專戶」轉出或支付共計688,609,219元，其中包

含重建救助金544,206,740元、異地重建方案救助金102,593,909

元、土地價購金額41,808,570元。

(本案此次無異動，與上次同)

財政處 111,727,028 91,623,196
依土地公告現值價購雲門翠堤、白金雙星及吾居吾宿三棟倒塌大樓

受災地。

1.截至110.9.30止，已受理191位所有權人(137戶)同意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本府。剩餘31位所有權人，無設定抵押權者14人，正積

極聯繫以購回災地私有持分。

2.另設定抵押權者17人，私有土地持有面積詳附件，其中3人登

記分配安心住宅。

花蓮縣0206地震災害捐款收支統計表(附件A)

統計日期：截至110年9月30日

1

5

社會處

花蓮縣0206震災家園重建救助

實施計畫及0206震災受災地救

助實施計畫



6 建設處

花蓮縣因0206震災拆除工程損

壞建築物修繕補助（償）實施

計畫

1,393,316 1,393,316

1.因0206震災緊急拆除危險者，屬合法建築物，補助20萬元為上

限。

2.因0206震災緊急拆除危險者，屬其他建築物者，救濟金額以10萬

元為上限。

申請案件共10件符合資格件，合計已撥付金額共1,393,316元，

並已辦理完成。

(已結案，表B案1)

7 建設處

花蓮縣0206震災行政院公告重

災區內一般住家建築物毀損（

傷）修繕救助金實施計畫

100,000,000 85,472,331

0206震災行政院公告重災區（花蓮市、新城鄉及吉安鄉）內一般住

家有建築物主體、雜項工作物或其設備有毀損（傷），已填報「花

蓮縣0206震災財產損失查報表」者。(如地板、磁磚、圍牆、樑柱、

天花板、門、升降設備等)

全案已執行完畢

已核撥完成3,224件

(已結案，表B案14)

8 建設處
花蓮縣0206震災受災戶未設籍

但實際居住者租金補助計畫
22,000,000 20,240,200

1.本府為補助未符合內政部花蓮縣0206震災受災戶租金補貼計畫之

民眾，短期租屋需求。

2.非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承租戶)或未設籍於該住宅(所有權人)，

但實際居住者，自公告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年內提出申請，補貼期程

最長為2年，依法規定按月撥款。

1.截至109年7月止，已撥付租金補貼款共計2,024

萬200元。

2.本案24期租金補貼已辦理完成。

(已結案，表B案21)

9 觀光處
花蓮縣0206震災財產損失汽

(機)車補助實施計畫
23,951,000 23,923,884

1.提供因0206地震災害遭受汽(機)車車損之代步工具補助金，以協

助其生活減輕經濟負擔。

2.調整「花蓮縣政府0206震災財產損失汽機車補助實施計畫」報廢

車輛補助案，含鑑定費用補助經費共687萬8,000元。經向社會處追

加經費310萬元。108/6/11已至財政處撥款，經費餘額2萬7,116元。

3.「花蓮縣政府0206震災財產損失汽機車補助實施計畫」之報廢汽

車補助個案申請-高先生案(得知汽機車補助計畫針對報廢車輛有所

調整補助方式，提出申請，扣除變賣零件費用30萬元後進行差額補

助)，經108年6月17日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第9次會

議提案通過，所需追加經費為85萬1,000元整。

個案申請於108/8/22核銷完成。

(已結案，表B案16)

10 民政處
花蓮縣0206震災遺體處理暨聯

合奠祭計畫
1,347,399 1,242,934 辦理聯合公祭及相關法會

1.已於107/2/28辦理完成。

2.本案原執行數1042934元，增加0206震災離難者引魂超薦法會

200,000元，故修正為1,242,934元。

(已結案，表B案9)

11 民政處
花蓮縣0206震災罹難者戴○○

喪葬費用補助計畫
54,000 54,000 罹難者臺北市民戴○○棺木、骨灰罐及大體運送費。 共計1人。(已結案，表B案4)

12 民政處

花蓮縣○二○六震災行政院公

告重災區內一般住家財產損失

救助實施計畫

15,000,000 13,821,496
○二○六震災行政院公告重災區（花蓮市、新城鄉及吉安鄉）內一

般住家受有財產損失者。(如電視、冰箱、洗衣機、冷氣等)

全案已執行完畢，並於107/9/25完成轉正作業：

花蓮市：4463件

吉安鄉：809件

新城鄉：177件

總計：5449件

(已結案，表B案5)

13 行研處

花蓮縣政府辦理「提供0206地

震災害受災民眾代步腳踏車」

計畫

198,000 134,640 提供0206地震災民基本的交通工具(腳踏車)。 共計68件。(已結案，表B案6)

14 行研處 0206地震災害除夕圍爐活動 444,960 359,410 受災民眾除夕圍爐活動 已於107/2/15辦理完成(已結案，表B案7)



15 行研處、民政處

辦理0206震災捐助及協助救災

等善心有功人員感謝及相關法

會。（指定用途）

14,000,000 13,410,646
1.頒發感謝狀及協助救災等善心有功人員救援補助慰勞金。

2.辦理全國寺廟團體聯合為花蓮消災祈安暨0206震災超薦大法會。

1.感謝狀發放900面，支付62萬元。

2.發放協助救助之消防局等52個單位慰勞金，核銷815萬元。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於107年11月14日退還

所領之救援補助慰勞金3萬元。

4.法會業於107/4/28、29辦理完竣，核銷462萬7,637元。

(已結案，表B案10)

16 社會處
花蓮縣0206地震受災民眾口腔

重建補助實施計畫(指定用途)
1,329,000 907,000 補助受災戶假牙最高4萬元。

已受理申請36案，送府請款30案；原誤扣所得稅補撥4,000元已

於帳面統計，前次報告為多列此筆金額，實際撥付金額確實為90

萬7,000元整。(已結案，表B案19)

17 原民處
0206震災土石放置場影響戶安

家補助計畫
360,000 360,000

針對0206地震震災使用花蓮市石壁段1065及1074地號2筆土地範圍做

為土石廢棄物暫置場，因影響居住於該地之影響戶安置安家補助

自107年2月至108年1月止，撥付計12個月份。

(已結案，表B案12)

18 建設處
花蓮縣政府辦理0206震災後危

險建築物補助作業實施計畫
50,400,000 17,477,061

1.補助「損壞評估報告」之費用，獨棟為10,000元，公寓大廈為樓

地板面積每100平方公尺8,000元，不足以比例計算。

2.損壞評估建議拆除者，以拆除面積每平方公尺新台幣2,000元予以

補助。【財源另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

3.損壞評估建議補強者，以修復金額予以補助，以300萬元為補助上

限。

1.拆除案件已受理申請3件，共撥付新台幣1,536,594元

2.補強案件已受理申請10件，共撥付新台幣14,668,876元

3.評估費用已撥付569,280元

4.階段性補強案件1件，共撥付新台幣702,311元

(本案此次無異動，與上次同)

19 財政處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統帥

大樓、吾居吾宿及雲門翠堤大

樓倒塌原因及責任歸屬鑑定費

用

9,761,700 9,761,700
辦理統帥大樓、吾居吾宿及雲門翠堤大樓倒塌原因及責任歸屬鑑定

費用

本案係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花蓮縣政府共同委託台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進行大樓倒塌原因及責任歸屬鑑定之費用，已全數支付台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完竣。

(已結案，表B案8)

20 地方稅務局
花蓮縣0206地震受損房屋及車

輛稅捐減免補助實施計畫
2,570,000 277,336

1.補助106年7月1日至107年1月31日止房屋稅。

2.補助107年1月1日至107年2月6日計37日之使用牌照稅。

已補助支應136件，稅額計27萬7,336元，全案已執行完畢。

(已結案，表B案11)

21 農業處
 0206震災損之農漁會復建工

作（指定用途）
1,100,000 1,058,476  0206震災損之農漁會復建工作

1.補助花蓮縣農會辦公室牆柱植筋、外牆壁面層龜裂脫落整修、

屋頂漏水防漏施作、二樓高壓電桶房、舊牆打除運棄整修等計68

萬2,166元。

2.補助花蓮市農會碾米廠水塔、地磚、消防設備損壞、圍牆倒塌

更新及廢棄物清運、配電盤及二樓總開關故障更新等計31萬

7,490元。

3.補助新秀地區農會三樓冷氣水進出水管破裂、天花板修補、漏

水處理、冷氣機之冷卻水塔水電設備、營業大廳燈管及裝置LED

燈具、維修農會三樓會議室扇架等計5萬8,820元。

(已結案，表B案13)

22 主計處

花蓮縣政府0206地震災害捐款

管理稽核委託會計師協助計

畫。

300,000 180,000 規劃聘僱會計師協助捐款管理稽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俐雯會計師)業已完成履約事項，

出具「花蓮縣政府0206地震災害捐款專案會計報告」，本府已辦

理核銷付款。

(已結案，表B案20)



24 社會處
花蓮縣0206地震受災學生助學

金計畫(指定捐款)
752,698 752,698

1.25歲以下在學學生(幼兒園、小學、國中、高中職、大專、大

學)。進修部、在職專班、空中大學不予補助

2.實際居住於花蓮市商校街2號(雲門翠堤)、國盛六街2號(白金雙

星)、國盛六街41號(吾居吾宿)、紅單戶，且領有本府0206受災戶20

萬慰問金其本人、配偶或其一親等內直系血親。

(一)幼兒園：每名5,000元

(二)國小、國中：每名10,000元

(三)高中職(含五專一到五專三) ：每名15,000元

(四)大學(含五專四到五專五、二專、二技、四技) ：每名25,000元

申請案件共55件符合資格件，5件資格不符，合計已撥付金額共

752,698元，並於108/8/30完成撥款。

(已結案，表B案15)

25 教育處
本縣受災學校復興籃球運動（

日本籃球協會捐款指定用途）
275,000 275,000 本縣受災學校復興籃球運動

一、108.09.19TE1080010387簽請核可花蓮縣0206地震受災復興

籃球運動實施計畫核定補助縣內學校籃球校隊參賽及培訓經費

1.花蓮體中 6萬5000元

2.秀林國中 4萬元

3.吉安國中 4萬元

4.花崗國中 4萬元

5.中正國小 3萬元

6.明義國小 3萬元

7.北昌國小 3萬元

二、108.10.4TE1080010637核定轉移經費27萬5000元整撥入0206

地震受災學校復興籃球運動計畫

三、核定補助發文(108年10月30府教體字第1080241157號)函至

受補助學校

四、目前花蓮體中等7所學校已辦理完成且繳交經費結報表及成

果報告，109.08.13簽辦理核結沖帳。

(已結案，表B案22)

23 行研處

花蓮縣政府辦理0206震災建築

物倒塌受災戶求償訴訟經費補

助實施計畫

46,670,000 2,211,473
補助0206震災建築物倒塌受有損害之請求權人求償訴訟經費(含律師

費及裁判費)

一、109年度辦理情形:

(一)補助吾居吾宿大樓(追加被告)林益盛、張淑珍等2人律師費

計4萬元整，戴金華、張立武等2人律師費計2萬元整。

(二)補助吾居吾宿大樓訴訟鑑價費用計6萬元整。

(三)補助雲門翠堤大樓陳光印1人律師費計5萬元整。

(四)補助吾居吾訴大樓林益盛等4人鑑定費計9,000元整。

(五)吾居吾宿大樓第一審民事訴訟第二期律師費計29萬1000元。

(六)補助雲門翠堤大樓訴訟民事裁定特別代理人報酬計3萬5000

元整。

(七)補助吾居吾訴大樓張淑珍證人日旅費計2,380元整。

(八)補助吾居吾訴大樓戴金華等3人鑑定費計10萬7,425元整。

二、110年度辦理情形：

(一)補助雲門翠堤大樓訴訟花蓮地院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不動產

估價師公會鑑定費計3萬元整。

(二)補助吾居吾宿大樓訴訟強制執行案律師費用9萬元整。

(三)補助吾居吾宿大樓訴訟強制執行案指界費用計1,600元整。



27 建設處
花蓮縣政府0206震災未設籍住

宅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84,872,640 237,693

花蓮縣政府為協助本縣0206震災未設籍於受毀損住宅所有權人重建

或另地購置，辦理受災戶重建及重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本案經費包含20年補貼息4,867萬2,640、20年經理銀行手續費620

萬元、20年信保提存費2,800萬元及200萬印花稅等其他費用)

截至110年4月止，本府業已受理6位受災戶利息補貼作業，已撥

付23萬7,693元

(本案此次無異動，與上次同)

28 建設處

花蓮縣0206希望工程安心住宅

專案重建戶重建增加面積差額

案(代墊款)

32,288,291 32,288,291

查參與異地重建計43位，經調查計29位重建戶須由善款協助墊付補

差額，故重建後增加面積差額，暫由重建戶向善款借款先行墊付，

俟完工後辦理抵押權設定貸款歸還善款。

本案墊付金額業於109年8月25日案奉核准後，全數墊付款辦理撥

款程序至希望工程安心住宅重建戶專戶（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信託

財產專戶安心住宅），後續本府俟工程竣工後辦理交屋事宜時，

向重建戶通知辦理貸款並償還前開善款墊付款作業。

(本案此次無異動，與上次同)

29 建設處
花蓮縣0206震災受災戶建物所

有權人租金補貼展延1年計畫
2,454,000 2,006,000 針對尚未購屋之受災戶所有權人，展延1年租金補貼

1.截至110年6月止，已撥付租金補貼款共計200萬6,000元。

2.本案已全數撥付完畢，擬請鈞長同意結案解除列管，賸餘數後

續辦理繳回。

30 建設處

內政部辦理補助本縣花蓮市林

森路322號建築物（昇園華

廈）耐震階段性補強工程案

3,924,000 0 花蓮市林森路322號建築物（昇園華廈）耐震階段性補強工程 昇園大樓已補強完成並於110年10月5日完成付款簽核

31 建設處

「花蓮縣0206震災家園重建救

助實施計畫」-異地重建方案

所衍生之其他法定支出案

5,129,695 0
花蓮縣0206震災家園重建救助實施計畫」-異地重建方案所衍生之其

他法定支出，如印花稅、營業稅等。

1.近期將辦理原坪數營業稅512萬9,695元撥付作業。

2.有關本案所衍生之其他法定支出，如辦理產權地政過戶規費、

稅費、地政士委託費、成立管理委員會委託費等費用，該經費擬

請委員會同意核定善款經費並授權本府後依實際發生費用憑據核

銷。

0206地震災害忠烈祠修繕工程需變更項目，工程變更設計，追加工

程經費。

1、108年11月28日辦理驗收，驗收與契約項目不符，且廠商專任

工程人員中途離席，依營造業法第41條不予驗收。

2、業於109年2月20日辦理工程履約爭議協調會及109年2月27日

辦理工程履約爭議協調現地會勘(109年3月20日府民造字第

1090046192號函檢送會勘紀錄，惠請承商儘速檢送相關文件辦理

後續驗收)。

3.109年4月17日承商函請本府辦理複驗。

4.109年4月28日，辦理第2次複驗驗收(改正期限109年5月28日)

5.109年5月29日，函復廠商現場多處缺失未改善完成，且承商無

檢送任何複驗缺失改正及書面補件資料，故本府歉難同意已完成

缺失改善

6.109年6月19日，廠商提報改善完成，報請貴府排期複驗

7.109年7月14日，辦理第3次複驗驗收(改正期限109年8月14日)

8.109年9月11日，於工程會辦理第1次履約爭議調解會議

9.109年10月23日於工程會辦理第2次履約爭議調解會議，廠商於

當下撤回調解，並表示將進行政訴訟。

10.本案於109年12月2日簽准終止契約，並於109年12月11日辦理

終止契約結算會議。

11.110年1月7日，廠商申請民事訴訟。

12.110年2月25日，將於花蓮地方法院進行第一次開庭。

13.110年2月25日開庭當日 廠商提出需5週時間提出新的事證，

本府於收到廠商文件後2週內回覆法院，目前廠商尚未停送文

件。

14.110年8月20日上午10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邀請臺灣

省技事公會、工程單位、監造單位及本府至花蓮縣忠烈祠現場鑑

定，待法院通知下次開庭時間。

26 民政處 0206地震災害忠烈祠修繕工程 3,000,000 0



32 建設處
花蓮縣0206震災受災戶異地重

建租金補貼計畫
2,320,000 2,320,000

參與本府異地重建方案之重建戶符合內政部與本府公告之「花蓮縣

0206 震災受災戶租金補貼計畫」或「花蓮縣0206 震災受災戶未設

籍但實際居住者租金補貼補助計畫」，領有租金補貼，惟該工程未

能在前開計畫補貼期限內完工，為協助前開受災戶居住問題，延長

租金補貼期限1年6個月（18個期）。

1.截至110年9月已核撥219萬8,000元。

2.查經費剩餘106,000元，惟最後一期預計核撥12萬2,000元，尚

不足額1萬6,000元（=122,000-106,000），並依會議紀錄決議簽

呈本本府鈞長同意辦理經費核撥，總計撥付計232萬元。

3.本案房屋已於110年8月辦理交屋作業，擬請委員同意本案結案

解除列管。

33 社會處
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耐震補強案
36,000,000 477,760 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耐震補強

1.109年6月22日簽准移請建設處公共工程科辦理，110年8月28日

完成基本設計核定，廠商請撥設計規畫監造第一期估驗款47萬

7,760元。

2.110年10月1日工程標上網公告，10月13日流標。

3.110年10月18日第二次公告,10月25日流標。

4.因2次流標建設處函請廠商修正規劃設計，11/1已修正送件，

建設處審核中。

34 民政處

花蓮縣0206震災，行政院公告

重災區內一般住家財產損失救

助實施計畫，建議倒塌戶每戶

救助10萬元

19,600,000 17,247,400 

為協助本縣0二0六地震災區內倒塌戶，因逢震災造成動產損失，影

響生活，予以救助，特訂定本計畫。計畫對象:已拆除雲門翠堤、白

金雙星及吾居吾宿3棟大樓建築內之動產所有權人。救助金額:以戶

為單位，每戶核給新台幣10萬元為上限。計畫實施自公告日起至110

年4月30日止，本府得視實際需要延長之。

 截至110年4月30日止受理173件。

(本次無異動，與上次同)

35 消防局

花蓮縣特種搜救大隊執行震災

救援用之車輛裝備器材及強化

防災知識之VR防災體驗車案

57,099,990 0

為充實本縣特種搜救大隊執行震災救援用之安全防護裝備、救災越

野車、救災裝備器材及強化防災知識之VR防災體驗車需求。

(本案原經費57,156,994元，經第17會議修正為57,099,990元)

1.執行震災救援用之車輛裝備器材:招標文件簽核中，擬採最有

利標方式辦理並依規定簽奉縣府核定。

2.VR防災體驗車：刻正蒐集彙整體驗車及VR、體感設備相關資料

36 消防局

花蓮縣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訓

練專用裝備器材及維護保管設

備案

16,626,000 0 購買本縣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訓練專用裝備器材及維護保管設備。

1.本案消防衣架等物品須與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設計施工期程配

合,目前規格預計待基地建置細部設計完成後再行研擬。

2.另火災搶救及地震救助訓練器材若過早交貨則無適當地點存

放,預計於11月10日前提送規格,並將妥善控管採購期程於特搜訓

練基地完工後再行交貨。

37 觀光處、建設處
0206花蓮地震美崙溪暨兩鐵自

行車步道修繕案
13,738,500 0

美崙溪及兩鐵自行車步道部分設施因0206地震直接或間接損毀，該

地段為本縣休憩之熱門景點，故辦理相關修繕計畫，以維民眾及遊

客安全。

本案工程已於110年9月28日決標，刻正辦理訂約程序。

總計 1,589,681,065 1,235,449,063


